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6年5月20日，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朗信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信电气”）披露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告书》《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提

示性公告》《关于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提示性公告》，经北交所

同意，朗信电气的股票将于2026年5月22日在北交所上市，并于北交所上市当日即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

朗信电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北交所网

站查阅。

一、基本情况

朗信电气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证券简称：朗信电气

（二）证券代码：920220
（三）发行价格：28.29元/股
（四）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13,241,252股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66,206,262股

（六）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时间：2026年5月22日

同时，朗信电气股票于北交所上市当日即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具体

内容请见朗信电气于2026年5月20日披露的《江苏朗信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告书》等系列公告。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前，公司直接持有朗信电气21,541,700股股份，占朗信电气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的40.67%，另通过天台银信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台银信”）的一致行

动关系，公司合计对朗信电气的控制比例为46.01%，且公司能够控制朗信电气董事会不低于

半数的非独立董事席位，足以对朗信电气董事会和股东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为朗信电气控

股股东；本次发行后，公司仍直接持有朗信电气21,541,700股股份，占朗信电气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 32.54%，另通过天台银信的一致行动关系，公司合计对朗信电气的控制比例为

36.81%，且公司能够控制朗信电气董事会不低于半数的非独立董事席位，仍是朗信电气的控

股股东，合并其财务报表。

朗信电气在北交所上市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乘用车冷却模块、新能源汽车冷却模块的系统

供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朗信电气和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持

有的股权价值，实现价值发现和创造，优化公司整体估值；有利于强化公司资产流动性、降低

运行风险；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与规范运作，推动朗信电气和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

朗信电气在北交所上市后，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构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26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4
债券代码：127037 债券简称：银轮转债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7.52元/股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7.38元/股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5月20日（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22日、2026年1月9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含），回购股

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7.52元/股，回购数量不低于 3,989.36万股（含）且不超过 7,978.72万股

（含），具体回购数量及金额以回购结束时实际交易情况为准。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自2026年1月9日至2027年1月8日。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和2026年1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

（公告编号：2025-081）和《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6-004）。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11,483,701,559股，扣减同日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7,619,600股，

以11,456,081,959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3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558,027,
146.42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8）。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息或现金红利、

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相应调整回购价格

上限。

三、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根据本次回购方案，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7.52
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7.38元/股，本次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为2026年5月20日（即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

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涉及送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

通股不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11,

456,081,959×0.136）÷11,483,701,559≈0.1357元/股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52-0.1357）+0]/(1+0)≈7.38元/股（保留两位小数）。

根据公司《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含）。以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7.38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40,650,406
股-81,300,813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35%至 0.71%。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

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为

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公司

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31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开泰路18号AI+交通产业园1幢7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

66,590,734

33.01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伟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

2、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开星列席会议；财务总监杨成虎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515,934

比例（%）

99.8876

反对

票数

49,4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383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515,934

比例（%）

99.8876

反对

票数

49,400

比例（%）

0.0741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383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515,534

比例（%）

99.8870

反对

票数

49,800

比例（%）

0.0747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383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66,297,334 99.5593 268,000 0.4024 25,400 0.038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层决定公司短期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60,934

比例（%）

99.8050

反对

票数

104,400

比例（%）

0.1567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383

6、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514,034

比例（%）

99.8848

反对

票数

51,300

比例（%）

0.0770

弃权

票数

25,400

比例（%）

0.0382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798,834

比例（%）

99.3389

反对

票数

51,300

比例（%）

0.6534

弃权

票数

600

比例（%）

0.00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会授权经营
层决定公司短期融资事项的议
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度薪酬
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775,534

7,557,334

7,720,934

7,798,834

比例（%）

99.0421

96.2627

98.3466

99.3389

反对

票数

49,800

268,000

104,400

51,300

比例（%）

0.6343

3.4136

1.3298

0.6534

弃权

票数

25,400

25,400

25,400

600

比例（%）

0.3236

0.3237

0.3236

0.00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年度股东会中议案3、4、5、7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年度股东会中议案7关联股东科云新材料有限公司、陈贤生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矜如、张竞博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3800 证券简称：洪田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0

江苏洪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股东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化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兴化股份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兴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延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 1%整数倍。具体事项如

下：

兴化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在遵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自2026年5月1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择机以适当的价格增持公司

股份，拟增持金额不低于4,000万元、不超过7,0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具体详见

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披露的《关于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8）。

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期间，兴化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0,138,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9%，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3,056.24万元（不含交易费用等）。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盘，兴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32,612,0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23%；延长集团持有公司股份507,956,35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39.80%；兴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延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40,568,44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8.0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兴化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延长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变动触及1%整数倍。

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ST兴化

上升√ 下降□

陕西兴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东城办

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

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5月21日期间，兴化集团累计增持ST兴化1,013.8400万股，兴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延长集团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由57.23%增加至58.03%，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002109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兴化集团

延长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
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
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
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增持股数（万股）

1,013.8400

1,013.84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2,247.3689

50,795.6355

73,043.0044

73,043.0044

0

是√ 否□
兴化集团计划自2026年5月12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4,000万元，不超过7,000万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2日披露的《关于陕西兴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兴化集团增持计划尚在实施中，增持情况与
已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兴化集团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并将在增持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17.43

39.80

57.23

57.23

0

√
□
□（请注明）
□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23,261.2089

50,795.6355

74,056.8444

74,056.8444

0

增持比例（%）

0.79

0.79

√
□
□（请注明）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
□
□
√

占总股本比例(%)

18.23

39.80

58.03

58.03

0

□
□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109 证券简称：ST兴化 编号：2026-031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暨增持计划进展情况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6-临031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经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6人，代表股份936,355,4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4493%。
（1）现场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22 人，代表股份 936,324,24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4477%。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高管和单独或者合

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724人，代表股份 176,575,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325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1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20人，代表股份176,544,45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234%。

（4）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
列席了现场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也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与会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935,252,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22%；

反对 1,014,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 8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5,472,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753%；反对 1,014,7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47%；弃权8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0%。

提案2.00《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935,261,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1%；

反对 1,00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弃权 8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5,481,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802%；反对 1,00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97%；弃权8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35,85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5%；

反对41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8%；弃权81,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074,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164%；反对 419,2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74%；弃权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2%。

提案4.00《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26,232,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89%；

反对 7,397,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00%；弃权 2,726,063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452,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4.2668%；反对 7,397,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93%；弃权2,726,06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438%。

提案5.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30,200,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27%；

反对6,042,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3%；弃权112,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421,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6.5145%；反对 6,042,27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19%；弃权11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6%。

提案6.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935,783,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9%；

反对462,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4%；弃权109,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6,003,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760%；反对 462,3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9%；弃权10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1%。

提案7.00《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史玉柱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1,741,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393%。
7.02.候选人：选举刘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924,752,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08%。
7.03.候选人：选举屈发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15,287,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00%。
7.04.候选人：选举孟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854,842,7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47%。
提案8.00《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选举顾文贤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7,811,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75%。
8.02.候选人：选举凌鸿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16,488,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83%。
8.03.候选人：选举ZHOU DONGSHENG（周东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924,999,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管建军、曹竞宇
3.见证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6－临034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6年 4月 27日发布了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26年5月25日（星
期一）15:00-16:30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举办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
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时间及方式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6:30。
2.召开方式：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

“互动易”平台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互动易”网站（http://irm.cninfo.com.cn）进入“云访谈”栏
目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二、公司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刘伟女士；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孟玮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公司财务总监任广露先生。（如有特殊情况，
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交流效率，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平
台，通过“业绩说明会提问预征集”界面进入公司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页面进行提问，公司将
在2025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6－临033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内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
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顺利完成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
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内审负责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史玉柱先生（董事长）、刘伟女士、屈发兵先生、孟玮先生
2.独立董事：顾文贤先生、凌鸿先生、ZHOU DONGSHENG（周东生）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上述董事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其中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名单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ZHOU 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刘伟

凌鸿、ZHOU DONGSHENG（周东生）、孟玮

召集人

顾文贤

ZHOU DONGSHENG（周东生）

凌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一致。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情况
1.总经理：刘伟女士
2.财务总监：任广露先生
3.董事会秘书：孟玮先生
4.证券事务代表：王虹人女士
5.内审负责人：宋子鹏先生
6.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地址

邮编

董事会秘书

孟玮

021-33979919

021-33979899

ir@ztgame.com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201613

证券事务代表

王虹人

021-33979919

021-33979899

ir@ztgame.com

上海市松江区中辰路655号

201613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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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

东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为保证公司董事会顺利运行，根据《巨人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后，免除本次会
议事先通知时限的要求，决定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委托出席董事1名，其
中独立董事凌鸿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ZHOU DONGSHENG
（周东生）先生代为表决。经全体董事推举由孟玮先生主持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史玉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

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史玉柱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名单

顾文贤、凌鸿、屈发兵

ZHOU DONGSHENG（周东生）、顾文贤、刘伟

凌鸿、ZHOU DONGSHENG（周东生）、孟玮

召集人

顾文贤

ZHOU DONGSHENG（周东生）

凌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 2026年 5月 21日起至 2029年 5月 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自动失去委员资格。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伟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刘伟女士将继续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女士
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任广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2026年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任广露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孟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董事会相关工作，任期自2026年5月21

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孟玮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所必须的专业胜任能力与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相应的工作经验，其任
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孟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前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虹人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 2026年 5月 21日起至 2029年 5月 20

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王虹人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
职资格符合相关要求。王虹人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子鹏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负责公司的内部审计相关工作，任期自2026年

5月21日起至2029年5月20日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宋子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2日
附件
史玉柱，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198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1990年毕业于深

圳大学软科学研究生班。史玉柱先生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史玉柱先生
曾于2006年至2018年任上海征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于2006年至2014年、2017年至今
任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于2014年至2018年任中国民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史玉柱先生曾赢得1994年度“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
度人物”、2002年“中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和“香港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称号。

史玉柱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持有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97.86%股
权，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巨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巨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64,205,11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9.69%；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90.49%股权，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腾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91.64%有限合伙权益，同时，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通过其控
制的主体合计持有上海腾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8.36%有限合伙权益，上海腾澎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195,574,676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0.29%。除此之外，史玉柱先生
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史玉柱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刘伟，女，196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199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汉语言文学、社会学双

学位，2006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刘伟女士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加入巨人网络前，刘伟女士曾先后担任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伟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刘伟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刘伟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任广露，男，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199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学士
学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任广露先生自2004年加入巨人集团，担任上海巨人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任广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任广露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任广露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孟玮，男，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获得武汉大学管理学学士学位和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硕士学位。现任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首席财务官。加入公司前，孟玮先生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及传
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曾蝉联2017及2018年度《机构投资者》大中华区最佳分析师传媒行业
第一名，以及《亚洲货币》中国（A/B股）可选消费行业最佳分析师第一名。在此之前，孟玮先生
亦在东方证券、京东商城等公司从事证券分析、战略研究等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孟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孟玮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孟玮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者采取三次以上行政监督管理措施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王虹人，女，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辽宁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2011年进入巨人网络，先后在财务部、证券部从事相关工作，2020年5月至今任巨人网络证券
事务代表，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虹人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王虹人女士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王虹人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宋子鹏，男，1984年出生，2006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管理信息系统本科学历，注册内部审
计师。宋子鹏于2009年4月加入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先后担任内审部经理和资产行
政部总监职务，任职期间负责公司在美上市 SOX审计工作，资产采购业务的管理和内控建
设。在加入巨人网络之前就职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担任高级审计师。自2019年8
月30日起任巨人网络内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子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宋子鹏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宋子鹏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和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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